
山东省体育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违法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基准

	1
	未经批准擅自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处罚
	《全民健身条例》第三十六条：未经批准，擅自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不足3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3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轻微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违法所得，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情节较轻，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3万元的
	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情节事实存在，违法所得3万元以上的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严重
	受过行政处罚，拒不改正的，或者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不足3万的，并处5万以上10万以下罚款；违法所得3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违法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基准

	2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者取得许可证后不再符合规定条件仍经营该体育项目的处罚
	《全民健身条例》第三十七条：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者取得许可证后，不再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仍经营该体育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不足3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3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轻微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违法所得，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情节较轻，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3万元的
	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情节事实存在，违法所得3万元以上的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严重
	受过行政处罚，拒不改正的，或者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不足3万的，并处5万以上10万以下罚款；违法所得3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违法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基准

	3

	经营者违反《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的处罚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2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条 经营者应当将许可证、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体育设施、设备、器材的使用说明及安全检查等制度、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名录及照片张贴于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

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应当就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可能危及消费者安全的事项和对参与者年龄、身体、技术的特殊要求，在经营场所中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并采取措施防止危害发生。

第二十二条 经营者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做好体育设施、设备、器材的维护保养及定期检测，保证其能够安全、正常使用。
第二十三条 经营者应当保证经营期间具有不低于规定数量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应当持证上岗，并佩戴能标明其身份的醒目标识。
	轻微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违法所得，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经通知责令改正后，在改正期限届满5日后，仍存在违法事实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经通知责令改正后，在改正期限届满15日后，仍存在违法事实的，或者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违法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基准

	4
	经营者拒绝、阻挠体育执法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处罚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经营者对体育执法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轻微
	违法行为轻微，经教育后能立即改正的
	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有语言攻击等行为存在的
	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有肢体冲突等行为存在的
	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有围攻执法人员等行为存在的
	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5
	彩票代销者发生《彩票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行为的处罚
	《彩票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彩票代销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委托他人代销彩票或者转借、出租、出售彩票投注专用设备的；

(二)进行虚假性、误导性宣传的；

(三)以诋毁同业者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的；

(四)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

(五)以赊销或者信用方式销售彩票的。
	一般
	情节事实存在，经通知后及时改正的
	处2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较重
	情节事实造成不良影响，经通知后未及时改正
	责令改正，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严重
	情节事实造成不良影响，情节严重的
	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违法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基准

	6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单位开展与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功能、用途不相适应的服务活动或者违反规定出租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处罚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第三十一条：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5000元以下的，可以处1万元以下罚款。

（一）开展与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功能、用途不相适应的服务活动的；

（二）违反本条例规定出租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
	轻微
	情节较轻，没有违法所得，经通知后积极主动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

	
	
	
	一般
	情节事实存在，违法所得5000元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下（1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情节事实存在，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严重
	情节严重，造成一定后果，违法所得3万元以上的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违法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基准

	7
	体育社会团体、运动员管理单位向运动员提供兴奋剂或者组织、强迫、欺骗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处罚
	《反兴奋剂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体育社会团体、运动员管理单位向运动员提供兴奋剂或者组织、强迫、欺骗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由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收缴非法持有的兴奋剂；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4年内不得从事体育管理工作和运动员辅助工作；情节严重的，终身不得从事体育管理工作和运动员辅助工作。
	一般
	违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且涉及1名运动员的
	收缴非法持有的兴奋剂，4年内不得从事体育管理工作和运动员辅助工作

	
	
	
	严重
	实施违法行为2次以上；涉及2名以上运动员；涉及未成年运动员的
	收缴非法持有的兴奋剂，终身不得从事体育管理工作和运动员辅助工作

	8
	体育社会团体、运动员管理单位未履行《反兴奋剂条例》规定的其他义务的处罚
	《反兴奋剂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体育社会团体、运动员管理单位未履行本条例规定的其他义务的，由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2年内不得从事体育管理工作和运动员辅助工作。
	一般
	未履行规定义务，未造成负面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

	
	
	
	严重
	未履行规定义务，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2年内不得从事体育管理工作和运动员辅助工作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违法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基准

	9
	运动员辅助人员组织、强迫、欺骗、教唆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处罚
	《反兴奋剂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运动员辅助人员组织、强迫、欺骗、教唆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由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收缴非法持有的兴奋剂；4年内不得从事运动员辅助工作和体育管理工作；情节严重的，终身不得从事运动员辅助工作和体育管理工作。
	一般
	违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且涉及1名运动员的
	收缴非法持有的兴奋剂，4年内不得从事运动员辅助工作和体育管理工作

	
	
	
	严重
	实施违法行为2次以上；涉及2名以上运动员；涉及未成年运动员的
	收缴非法持有的兴奋剂，终身不得从事运动员辅助工作和体育管理工作

	10
	运动员辅助人员向运动员提供兴奋剂，或者协助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或者实施影响采样结果行为的处罚
	《反兴奋剂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运动员辅助人员向运动员提供兴奋剂，或者协助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或者实施影响采样结果行为的，由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收缴非法持有的兴奋剂；2年内不得从事运动员辅助工作和体育管理工作；情节严重的，终身不得从事运动员辅助工作和体育管理工作。
	一般
	违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且涉及1名运动员的
	收缴非法持有的兴奋剂，2年内不得从事运动员辅助工作和体育管理工作

	
	
	
	严重
	实施违法行为2次以上；涉及2名以上运动员；涉及未成年运动员的
	收缴非法持有的兴奋剂，终身不得从事运动员辅助工作和体育管理工作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违法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基准

	11
	运动员辅助人员非法持有兴奋剂的处罚
	《反兴奋剂条例》第四十一条：运动员辅助人员非法持有兴奋剂的，由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收缴非法持有的兴奋剂；情节严重的，2年内不得从事运动员辅助工作。
	一般
	违法行为轻微，积极主动配合检查的
	收缴非法持有的兴奋剂

	
	
	
	严重
	非法持有兴奋剂数量较大；不主动配合检查；实施违法行为2次以上的
	收缴非法持有的兴奋剂，2年内不得从事运动员辅助工作

	12
	射击竞技体育运动单位发生《射击竞技体育运动枪支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行为的处罚
	《射击竞技体育运动枪支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射击竞技体育运动单位存在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撤销从事射击竞技体育运动的许可：

（一）未按规定进行运动枪支调剂的；

（二）未按规定上缴报废运动枪支的；

（三）弄虚作假，未如实申报购置计划、超标购置运动枪支的；

（四）训练场所、枪弹库（室）的安全设施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
	一般
	违法行为轻微，未造成负面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

	
	
	
	严重
	情节事实存在，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撤销许可

	13
	健身气功站点年检不合格的处罚
	《健身气功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健身气功站点年检不合格的，由颁发证书的体育行政部门责令其整改，直至取消其资格，收回证书。
	一般
	站点不习练规定功法，或者聘任未取得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人员从事健身指导的
	责令改正

	
	
	
	严重
	站点习练有害功法的
	取消资格，收回证书



